
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 

財 務 委 員 會 特 別 會 議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發 言 備 要  

 

  醫 療 衞 生    

 
主 席 女 士 、 各 位 委 員 ：  

 

 2009-10 年 度 醫 療 衞 生 的 政 府 經 常 開 支 約 為

357 億 元 ， 佔 整 體 政 府 開 支 15.7%， 較 2008-09 年 度

增 長 超 過 18 億 元 。 我 會 講 講 醫 療 服 務 、 公 共 衞 生 及

醫 療 改 革 這 三 項 重 點 工 作 。  

 

醫 療 服 務  

 
2.  先 講 醫 療 服 務 。 政 府 會 在 未 來 三 個 年 度 增 加

對 醫 管 局 的 經 常 資 助 ， 按 年 遞 增 8 億 7,200 萬 元 ， 到

2011-12 年 度，每 年 的 資 助 金 額 會 比 現 時 增 加 約 26 億

元 。  

 

3.  醫 管 局 在 2009-10 的 財 政 撥 款 預 計 達 330 億

元 ， 若 撇 除 上 年 度 政 府 向 撒 瑪 利 亞 基 金 提 供 的 10 億

元 一 次 過 注 資 ， 2009-10 年 度 的 撥 款 較 上 年 度 修 訂 預

算 增 長 超 過 13 億 6,000 萬 元 ， 增 幅 為 4.3%。 當 中 8

億 7,200 萬 元 是 剛 才 提 及 的 新 經 常 性 撥 款 ， 餘 款 主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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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一 次 過 或 有 時 限 的 額 外 撥 款，主 要 用 作 推 行 醫 療 服

務 改 革 的 相 關 措 施 及 提 供 予 東 亞 運 動 會 的 醫 療 服 務 。 

 

4.  另 外，政 府 在 2009-10 年 度 亦 會 撥 6 億 9,300

萬 元 予 醫 管 局 購 置 和 更 新 醫 療 器 材 及 設 置 資 訊 科 技

系 統 。  

 

公 共 衞 生  

 

預 防 傳 染 病  

 

5.  現 在 講 講 公 共 衞 生 。 為 了 更 有 效 預 防 傳 染

病 ， 我 們 將 於 今 年 9 月 1 日 開 始 ，推行「 兒 童 免 疫 接

種 計 劃 」， 為 所 有 初 生 嬰 兒 免 費 注 射 肺 炎 球 菌 結 合 疫

苗。同 時，我 們 亦 會 為 兩 歲 以 下 兒 童 免 費 補 打 這 疫 苗。 

 

6.  此 外，我 們 於 去 年 11 月 首 次 推 行「 流 感 疫 苗

資 助 計 劃 」， 資 助 兒 童 接 受 流 感 疫 苗 注 射 ， 計 劃 反 應

理 想 。資 助 計 劃 將 會 成 為 長 期 的 措 施 ，以 減 低 兒 童 因

感 染 流 感 而 入 院 的 機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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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 煙 政 策  

 

7.  政 府 一 直 透 過 立 法 、 徵 稅 、 宣 傳 、 教 育 、 執

法 及 推 行 戒 煙 服 務 ，多 管 齊 下 進 行 控 煙 ，保 障 公 眾 健

康 。 今 年 的 控 煙 工 作 更 會 密 鑼 緊 鼓 ， 有 五 步 曲 －  

 

(1)  在 徵 稅 方 面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今 次 大 幅 調 高 煙 草

稅 ， 會 有 助 減 少 吸 煙 、 鼓 勵 煙 民 戒 煙 ， 和 減

低 青 少 年 染 上 煙 癮 ；  

(2)  加 稅 的 同 時 ， 我 們 亦 會 加 強 推 廣 戒 煙 和 提 供

戒 煙 服 務 ；  

(3)  今 年 第 二 季 會 按 已 通 過 的 法 例 實 施 吸 煙 定 額

罰 款 制 度 ；  

(4)  七 月 一 日 ， 酒 吧 、 會 所 、 夜 總 會 等 場 所 會 按

已 通 過 的 法 例 實 施 禁 煙 ；  

(5)  年 底 前 ， 我 們 亦 會 在 有 上 蓋 建 築 的 公 共 交 通

交 匯 處 實 施 禁 煙 。  

 

醫 療 改 革  

 

8.  最 後 我 想 談 談 醫 療 改 革 。 醫 療 服 務 改 革 方

面 ，我 們 會 投 放 5 億 900 萬 元 ，在 未 來 三 年 推 行 一 系

列 試 驗 計 劃 ，以 加 強 基 層 醫 療 、支 援 長 期 病 患 者 和 推

動 公 私 營 合 作 ， 以 及 加 強 家 庭 醫 學 訓 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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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我 們 亦 正 準 備 落 實 一 個 為 期 十 年 、 服 務 全 港

市 民 、 以 病 人 為 本 、 貫 通 公 私 營 醫 療 的 「 e 健 通 」 發

展 計 劃 ， 實 踐 「 病 歷 跟 病 人 走 」， 為 推 動 醫 療 改 革 提

供 基 建 平 台。我 們 會 在 今 個 立 法 年 度 內 申 請 撥 款 及 開

位 。  

 

10.  與 此 同 時 ， 我 們 正 積 極 籌 備 醫 療 改 革 第 二 階

段 公 眾 諮 詢 ，把 握 時 間 深 化 醫 療 融 資 的 討 論 ，以 凝 聚

共 識 ， 確 保 醫 療 系 統 可 持 續 發 展 。  

 

11.  主 席 女 士 ， 我 和 各 位 同 事 現 樂 意 回 答 委 員 的

提 問 。  

 
 


